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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煜辉：银行改革要确保国家金融安全(3月17日)

文章作者：

3月14日上午，温总理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强调，在银行改革的过程中，我们坚持两条原则：第一，就是国家绝对控股，从而保持对经

济命脉的控制权，防范金融风险。第二，加强对改革全过程的管理，完善内控机制和监管体系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。 

可以说，去年发生的甚嚣尘上的国有银行股权贱卖之争至此有了一个定论。国家绝对控股意味着，在坚持对外开放的同时必须关注国

家金融安全问题。看来人们不免要为花旗控股广发获批的几率捏把汗了。既然美国国会能否掉中海油收购优尼科，我们的人大为什么就不能

否掉花旗收购广发呢？ 

勿庸置疑，引进外资对于促进我国金融领域的竞争、提高管理水平、改善金融服务、增强金融企业活力并逐步向现代金融企业转变，

具有积极作用。但是不可否认的是，在银行改革的引资过程中，由于对外资金融机构的战略意图缺乏足够清醒认识，的确也出现了许多与我

们引资初衷和意图相悖的情况。一方面，在资本充足监管要求严格、国内资本市场低迷、私募的法律规定又不甚明朗的情况下，各银行为符

合监管要求，纷纷集中出售股权，引进外资，不但价格等条件不利，而且缺乏深入的市场研究和统筹规划。另一方面，外资机构入股中资金

融机构后，并不关注经营机制的改善，而更看重的是控股权和控制高端业务；有的甚至以财务包装转手出让为目的；对中方希望得到的先进

理念和技术，则以种种理由加以拒绝。目前这种急欲引进外资的局面，容易给外资机构以可乘之机，最后有可能受制于人。值得注意的是，

目前国内一些机构和人士仍一味追求引资的规模和“时尚”，对于外资金融机构正利用我国金融业急于引资的心理，从股权和业务上以较低

的成本谋求对中国金融的控制权，缺乏足够警惕。 

此外，当下银行业改革的引资问题上存在事实上的准入不平等。最近出台《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》作出了硬性规定，

股份制商业银行发起人股东中必须包括合格的境外战略投资者；而对于国内民营资本，法规虽无明确规定，但实际审批皆以10％为限。这

种不平等实际上限制了民营资本向中资银行注入活力。有人认为目前国内的情况来看，外资比民间资本对中小商业银行的吸引力更大一些，

因为民间资本以前从事的不是银行业，对银行的业务不是很清楚，这就使得它们在投资时非常谨慎，开出的条件比较苛刻，即使合作成功，

民营企业与银行在经营中也会互相不适应。这种看法显然有些牵强。民国时期我们的招商、交通不都是民营银行吗，不都是从实业资本家转

变为银行家的吗，谁天生从娘肚子出来就会经营银行呢？再则现代公司治理中，出资人和经理人早就分离了，真正的银行家得到职业经理人

市场上去找。而恰恰是由于对国内民营资本开放过晚，才造成当下“积重难返”的局面，并错失培养真正的本土职业银行家的良机。  

以上种种问题，不仅反映出某些人对国有银行的“自轻心态”，而且还严重背离了“程序公正”的市场化基本原则。如此下去的后果便是国

内银行改革逐步滋生对外资的“输血性路径依赖”，没有程序公正便不会有结果公正，有了“依赖”便等于间接给了“外资”垄断的特权。现在业

内的流行语是所谓国有银行存有“制度性折扣”的“市场化思维趋向”，更是把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对立起来，等于在路径选择的外资依赖之上，

又增加了一层谈判砝码上的被动。试问，我国银行除了有“制度性折扣”，难道便没有“制度性溢价”么？有哪个国家的银行能得到政府如此力

度的支持？国家信用、百姓依赖、品牌网点优势又如何体现？为何外资对控股广发行这样人们眼里的“最差”银行依然趣味盎然？为什么建

行、交行在港上市后，短短数月便上演了股价翻番的奇迹？ 

谁都知道中国的银行业对于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，特别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。即便改制后，四大行也不可能完完全全成为简单纯粹的

商业性机构，因为它承载着太多的国家利益在其中。现在如此，将来也如此，在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下尤为如此。如此重大的一

个事情必须要有一套完备的决策机制加以保障。如果在重大金融经济问题决策中相信“少数大智大慧的人能够自然引导社会规避风险”的方

式，不可避免会造成更大的风险，这与现代社会的政治理念也是极不相符的。为此，有必要成立金融改革的专门委员会，由国务院、有关政

府部门、有关金融机构和专业研究人员等组成，并划分为不同专业化小组，分别负责研究论证银行改革的战略规划、改革路径及方案、改革

效果评估等；制定外资在中国银行业和个别国有商业银行中的资产、业务领域、规模和股权的限制比例；对改革的操作方式进行评估和监

督；为对银行业的改革决策提供咨询，以把握改革的整体方向。同时，要保证社会公众对金融改革的知情权，重大的银行改革决策应事先提

交全国人大有关委员会讨论、听证；并建立国家审计署对银行改革中资产评估、资产处置、定价等操作方面的审计监督机制；将外资进入中

国银行业的各种详细数据、搜集方式和程序及时公开，使之接受社会的监督。 

诚如温总理指出，必须加强对银行改革全过程的管理，完善内控机制和监管体系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。我们要继续推进改革，同时注

意随时总结经验，避免损失，特别是大的损失。 

文章出处：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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